
塔河油田于奇区块 2023 年产能建设项目（二期）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5 年 12 月 12 日，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组织开展

了塔河油田于奇区块 2023年产能建设项目（二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验收组

由建设单位、监理单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及行业专家组成(验收人员信息附后)。

验收组核实了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听取了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关于该工程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的汇报，审阅并核查了相关资料，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验收组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性质、规模、建设内容

建设地点：新疆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境内

建设性质：改扩建

环评阶段建设内容：（1）新建 13座井场（YQ5-12井场、YQ5-13井场、YQ5-14

井场、YQ5-15 井场、YQ5-16 井场、YQ5-17 井场、YQ5-18 井场、YQ5-19 井场、

YQ5-20 井场、YQ5-21 井场、YQ5-22 井场、YQ5-23 井场、YQ5-24 井场），每座

井场安装 200kW 加热炉各 1 台；（2）新建 YQ5-16X阀组 1套，安装 400kW加热

炉 2台；（3）新建 YQ5-12、YQ5-17、YQ5-18、YQ5-20、YQ5-21、YQ5-22、YQ5-23

井至 YQ5 计量掺稀混输泵站生产管线、掺稀管线、燃料气管线 20.182km（同沟

敷设）；YQ5-13X和 YQ5-14井至 YQ5-3X阀组生产管线、掺稀管线、燃料气管线

4.938km（同沟敷设）；YQ5-15、YQ5-19、和 YQ5-24井至 YQ5-16X阀组生产管线、

掺稀管线、燃料气管线 9.659km（同沟敷设）；（4）配套建设热工与暖通、通

信、电气、自控等。项目建成后年产油 8.97万 t、年产气量 0.14万 m3。

本项目因滚动开发原因，分期进行建设，一期已完成验收建设内容为：（1）

新建 2座井场（YQ5-13X井场、YQ5-15井场），每座井场安装 400kW加热炉各 1



台；（2）新建 YQ5-15井至 YQ5计量掺稀混输泵站生产管线、掺稀管线、燃料气

管线各 1504.27m（同沟敷设）；YQ5-13X井至 YQ5-7X阀组生产管线、掺稀管线、

燃料气管线各 3280.73m（同沟敷设）；（3）配套建设热工与暖通、通信、电气、

自控等。项目建成后年产油 1.38万 t、年产气量 0.02万 m2。一期工程已于 2024

年 4月 18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本次验收内容为二期部分工程，主要建设内容为：（1）钻井工程：共部署

新井 11口（YQ5-12X井、YQ5-14井、YQ5-16X井、YQ5-17X井、YQ5-18井、YQ5-19X

井、YQ5-20 井、YQ5-21X 井、YQ5-22X 井、YQ5-23 井、YQ5-24X 井）（2）地面

工程：新建 5座井场（YQ5-12X井、YQ5-14井、YQ5-16X井、YQ5-17X井、YQ5-18

井），YQ5-12X井、YQ5-14井、YQ5-16X井场各安装 1台 400kW加热炉，YQ5-17X

井安装 1台 200kW加热炉；（3）新建单井集输管线、掺稀管线、燃料气管线各

6485.85m（同沟敷设）；（4）配套建设热工与暖通、通信、电气、自控等。项

目建成后年产油 3.5万 t、年产气量 0.05万 m3。

YQ5-19X井、YQ5-20井、YQ5-21X井、YQ5-22X井、YQ5-23井、YQ5-24地面

工程未实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3 年 1 月，新疆威泽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制完成《塔河油田于奇区

块 2023年产能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2023年 2月 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局以“阿地环审

〔2023〕118号”文予以批复；

2024年 4月 18日，完成一期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2023年 11月 30日，二期工程开工建设，2025年 5月 25日完工；

2025年 5月 30日，投入试运行阶段

2025年 6月 16日，西北油田分公司委托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

公司开展本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工作。



本项目施工和调试过程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二期总投资 2778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433.5万元，占总投资的 1.6%。

（四）验收范围

本项目二期验收范围为：YQ5-12X井、YQ5-14井、YQ5-16X井、YQ5-17X井、

YQ5-18井、YQ5-19X井、YQ5-20井、YQ5-21X井、YQ5-22X井、YQ5-23井、YQ5-24X

井井钻井工程及 YQ5-12X井、YQ5-14井、YQ5-16X井、YQ5-17X井、YQ5-18井地

面工程。

二、工程变动情况

依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石油天然气行业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办环

评函〔2019〕910号），结合实际工程情况及环境计划情况，本工程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

（一）生态环境保护措施

场地平整时定期洒水；管线施工作业带范围控制在 8m；工程在设计选线过

程中，已避让植被较丰富的区域。

（二）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采取洒水抑尘等措施。施工期间未发生扬尘投诉事件。

运营期：加热炉采用处理后的干气，设 8米高排气筒排放；油气集输采用密

闭工艺流程，并定期巡检。

（三）水环境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钻井废水与钻井泥浆、岩屑一同进入不落地系统进行分离处理，分

离后的液相综合利用，转磺后压滤液拉运至塔河油田绿色环保站处置，经处置后

回注地层；井队生活污水由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满足《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排

放标准》（DB654275-2019）表 2中 B级排放值要求后，用于荒漠灌溉；管道分

段试压，采用无腐蚀性的清洁水，试压结束后用于区域洒水抑尘；施工期未设施



工营地，施工人员生活污水依托油建生活基地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进行处理。

运营期，采出水经塔河油田二号联合站污水处理系统处理达到《碎屑岩油藏

注水水质指标及分析方法》（SY/T5329-2022）中的有关标准后回注地层；验收

调查期间未产生井下作业废水，后续若产生委托阿克苏塔河环保工程有限公司接

收处理；不增加定员，无新增生活污水产生。

（四）声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间施工人员按规范使用各类器械并定期保养。

运营期采取基础减振、定期维护等措施。

（五）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钻井废弃泥浆及岩屑进入不落地处理系统处理，处理后的泥饼经检

测满足《油气田钻井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污染控制要求》（DB65/T3997-2017）要

求后，综合利用；生活垃圾由中石化西南石油工程有限公司巴州分公司拉运至库

车景胜新能源环保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废机油和废烧碱包装袋由巴州联合环境治

理有限公司进行处置；工程施工土方全部回填，无弃方；施工废料全部合理处置；

生活垃圾随车带走，现场无遗留。

运营期：运营期截至验收调查期间未产生固体废物落地油、油泥（砂）、和

废防渗材料，后续若产生均由有资质的单位接收处置。

（六）风险防范措施

配置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消防器材、警戒标语标牌；纳入采油一厂突发环

境事件应急预案，采油一厂制定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已完成备案。

四、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一）土壤

验收调查期间，（1）经监测，本项目 YQ5-12X、YQ5-14、YQ5-16X、YQ5-17X、

YQ5-20、YQ5-23 井厂界内（原泥浆罐）土壤监测结果与厂界外下风向土壤检测



结果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

中表 1及表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第二类用地筛值要求。

（2）经监测，本项目 YQ5-12X、YQ5-14、YQ5-16X、YQ5-17X 井集输管线处

土壤环境质量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GB

36600-2018）中表 1及表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第二类用地筛值要求。

（二）回注水

验收监测期间，塔河油田二号联合站回注水满足《碎屑岩油藏注水水质指标

及分析方法》（SY/T5329-2022）表 1水质主要控制指标。

（三）大气

验收监测期间，YQ5-12X、YQ5-14、YQ5-16X、YQ5-17X井加热炉排口烟气排

放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气黑度（林格曼级）监测结果均符合《锅炉

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 2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

验收监测期间：YQ5-12X、YQ5-14、YQ5-16X、YQ5-17X、YQ5-20、YQ5-23井

厂界四周监测点位无组织排放非甲烷总烃最高浓度均满足《陆上石油天然气开采

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39728-2020）中边界污染物控制要求；无组织排

放硫化氢排放浓度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二级新扩改建项

目控制指标要求。

（四）声环境

验收监测期间：YQ5-12X、YQ5-14、YQ5-16X、YQ5-17X、YQ5-20、YQ5-23井

厂（场）界昼间、夜间噪声监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2

类声环境功能区厂界环境噪声排放限值要求。

（五）总量控制

根据 YQ5-12X、YQ5-14、YQ5-16X、YQ5-17X井加热炉 SO2、NOX监测结果，本

项目排放总量为，SO2：0.0206t/a，NOX：0.235t/a。符合环评排放总量要求（NOX：

2.98t/a）。



五、验收结论

根据验收调查，塔河油田于奇区块2023年产能建设项目(二期)落实了环

境影响报告及其批复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及生态保护措施，满足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条件。污染物达标排放，达到《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

要求。验收组同意通过竣工环保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定期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培训及演练；

(2)加强日常环境管理工作，健全环保设施运行台账，保障污染物长期稳

定达标排放。

验收组组长：  母 
技术专家组组长：  夏政
验收组成员：

魏毅 张品品.吴男蒋崇颖

—李梦兰陈勇  黄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西北油田分公司

2025年12月12日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成员签字表
项目名称：塔河油田于奇区块2023年产能建设项目(二期)

日期：2025年12月(2日

验收组

姓名

单位

职称

签名

联系方式

组长

方永国

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

高工

中国

18999830355

黄彪

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

建设单位

高工

童语

17799106308

蒋崇颖

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采油一厂
工程师

蒋荣颖
15099639598

吴霄

中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采油一厂
工程师

吴穹

18999008612

纪良政

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态环境厅(退休)
高工

祝良政

13999926920

魏毅

新疆环境科学学会

高工

魏毅发
18999912015

技术专家

黄典典

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监测总站
高工

典
18099122855

张晶晶

昌吉生态环境监测站质量管理室主任
高工

张品点
13629959607

陈勇

新疆立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高工

陈

13999898660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杨坤

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师

投中

18799746885

监测单位

白宽

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工程师

魂

15099696694

监理单位

李琦

南阳市油田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工程师

李琦

1833831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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